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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祺明先生  高級機電工程師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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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子威先生  機電工程師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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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

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

員 會 ( “房 管 會 ” )第 十 三 次 會 議 ， 他 報 告 高 寶 齡 議 員 、 黃 建

新 議 員 及 委 員 李 仲 明 先 生 因 事 告 假 。  

 

 

議 項 一 ：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2 .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需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 

議 項 二 ：  屋 宇 署 處 理 油 尖 旺 區 招 牌 的 進 度 報 告  

(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1 3 / 2 0 1 4

號 文 件 )  

 

3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屋 宇 署 高 級 專 業 主 任 /招 牌 監 管 1 (署

理 )李 銘 璋 先 生 。 他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就 本 議 項 提 交 的 進 度 報

告 ， 早 前 已 上 載 區 議 會 網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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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柯 士 甸 路 5 號 的 大 廈 一 直 被 毗

鄰 大 廈 一 個 大 型 招 牌 遮 擋 景 觀 ， 兩 幢 大 廈 的 法 團 經 多 番

協 商 ， 仍 未 能 就 如 何 解 決 問 題 達 成 共 識 。 她 續 稱 早 前 已

把 這 個 案 轉 介 屋 宇 署 ， 署 方 已 於 8 月 初 要 求 柯 士 甸 道 5 號

毗 鄰 大 廈 的 法 團 拆 除 有 關 招 牌 ， 她 感 謝 屋 宇 署 人 員 的 努

力 。 此 外 ， 她 希 望 屋 宇 署 盡 快 處 理 尖 沙 咀 安 年 大 廈 附 近

樓 宇 外 牆 懸 垂 過 低 的 違 例 招 牌 ， 以 免 途 人 持 傘 在 招 牌 下

面 經 過 時 ， 不 慎 因 雨 傘 觸 踫 招 牌 而 受 傷 。  

 

5 .  許 德 亮 議 員 詢 問 屋 宇 署 在 接 到 違 例 招 牌 舉 報 後 ， 需

時 多 久 才 處 理 有 關 個 案 。 他 憶 述 曾 於 三 年 前 向 屋 宇 署 舉

報 數 個 棄 置 招 牌 ， 但 這 些 招 牌 至 今 仍 未 拆 除 。 此 外 ， 他

最 近 收 到 區 議 會 主 席 轉 交 各 議 員 的 屋 宇 署 信 件 ， 要 求 議

員 提 供 區 內 棄 置 或 危 險 招 牌 的 資 料 ， 他 表 示 已 向 屋 宇 署

舉 報 的 個 案 仍 未 處 理 ， 未 知 署 方 是 否 有 足 夠 資 源 處 理 新

個 案 。  

 

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詢 問 屋 宇 署 就 區 內 的 危 險 和 棄 置 招 牌 發

出「 拆 除 危 險 構 築 物 通 知 」後 ， 相 隔 多 久 才 會 採 取 清 拆 行

動 。  

 

7 .  李 銘 璋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屋 宇 署 在 收 到 棄 置 招 牌 舉 報

後 ， 會 在 十 日 內 派 員 到 場 視 察 ， 如 確 定 是 棄 置 招 牌 ， 署

方 會 向 有 關 人 士 發 出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拆 除 該 招 牌 。 屋 宇 署

人 員 在 1 4 日 限 期 過 後 ， 會 派 員 再 到 場 視 察 ， 如 該 招 牌 仍

未 拆 除 ， 署 方 會 委 託 承 辦 商 清 拆 ， 屆 時 會 連 同 附 近 須 拆

除 的 招 牌 一 併 交 承 辦 商 處 理 。 他 續 稱 ， 屋 宇 署 最 近 向 區

議 員 寄 發 新 表 格 ， 以 供 舉 報 危 險 或 棄 置 招 牌 ， 議 員 可 以

電 郵 方 式 交 回 表 格 ， 以 便 屋 宇 署 人 員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。  

 

8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詢 問 ， 在 2 0 1 4 年 發 出 的「 拆 除 危 險 構 築

物 通 知 」 ， 以 及 2 0 1 3 - 2 0 1 4 年 本 區 「 大 規 模 清 拆 行 動 」 的

8 4 張 清 拆 命 令 ， 兩 者 有 沒 有 關 連 。  

 

9 .  李 銘 璋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「 拆 除 危 險 構 築 物 通 知 」 是 針 對 危 險 或 棄 置 招

牌 發 出 的 通 知 書 ， 而 「 大 規 模 清 拆 行 動 」 的 清

拆 命 令 是 針 對 大 型 違 例 招 牌 發 出 的 命 令 ， 兩 者

性 質 不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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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 屋 宇 署 正 處 理 甘 林 街 一 幢 大 廈 的 外 牆 棄 置 招

牌 ， 已 向 招 牌 擁 有 人 發 出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拆 除 該

招 牌 。 甘 林 街 及 新 填 地 街 另 外 兩 個 棄 置 招 牌 ，

亦 已 初 步 找 到 物 主 ， 署 方 在 確 定 物 主 身 分 後 ，

便 會 發 出 通 知 書 。 至 於 漆 咸 道 南 6 1 - 7 1 號 大 廈

外 牆 的 違 例 招 牌 ， 署 方 正 準 備 發 出 清 拆 命 令 。  

 

1 0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， 他 接 獲 屋 宇 署 的 信 件 ， 鼓 勵 議 員

舉 報 區 內 問 題 招 牌 。 有 關 信 件 已 交 秘 書 處 轉 發 各 議 員 參

閱 。 他 續 稱 ， 屋 宇 署 有 必 要 為 每 個 問 題 招 牌 個 案 開 設 專

檔 ， 以 便 負 責 人 員 調 職 時 ， 接 手 人 員 易 於 跟 進 有 關 個

案 。 就 委 員 提 出 的 個 別 問 題 招 牌 ， 他 建 議 署 方 如 已 採 取

跟 進 行 動 ， 應 盡 快 通 知 舉 報 人 ， 而 不 應 待 開 會 時 才 逐 項

匯 報 。  

 

1 1 .  李 銘 璋 先 生 承 諾 會 盡 快 向 舉 報 的 議 員 和 委 員 匯 報 清

拆 問 題 招 牌 的 進 度 。  

 

1 2 .  許 德 亮 議 員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接 獲 問 題 招 牌 舉 報 後 ， 應

盡 快 向 舉 報 人 發 出 確 認 信 ， 讓 舉 報 人 知 悉 檔 案 開 設 日

期 。 此 外 ， 他 欲 知 屋 宇 署 人 員 如 何 確 定 棄 置 招 牌 擁 有 人

的 身 分 ， 並 確 保 把「 拆 除 危 險 構 築 物 通 知 」送 交 招 牌 擁 有

人 。  

 

1 3 .  李 銘 璋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屋 宇 署 會 多 管 齊 下 ， 包 括 查 閱

棄 置 招 牌 上 的 資 料 (如 店 鋪 名 稱 )、 與 商 業 登 記 證 所 示 的 業

務 經 營 者 聯 絡 、 訪 問 街 坊 等 ， 盡 力 找 出 招 牌 擁 有 人 。  

 

1 4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欲 知 屋 宇 署 有 否 考 慮 檢 視 現 行 制 度 ， 例

如 規 定 招 牌 擁 有 人 在 清 拆 招 牌 後 ， 必 須 通 知 署 方 。 他 認

為 屋 宇 署 清 拆 問 題 招 牌 的 程 序 太 慢 ， 恐 怕 延 遲 處 理 危 險

招 牌 ， 會 危 及 途 人 。  

 

1 5 .  李 銘 璋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屋 宇 署 一 向 務 實 處 理 招 牌 問

題 。 署 方 接 獲 舉 報 或 發 現 問 題 招 牌 後 ， 會 盡 快 派 員 到 場

視 察 ， 以 了 解 招 牌 的 危 險 程 度 。 如 棄 置 招 牌 沒 有 即 時 危

險 ， 署 方 會 盡 快 找 出 招 牌 擁 有 人 ， 飭 令 清 拆 有 關 招 牌 。  

 

1 6 .  侯 永 昌 議 員 詢 問 招 牌 擁 有 人 在 豎 設 招 牌 前 ， 是 否 必

須 向 屋 宇 署 登 記 ， 署 方 又 如 何 監 管 違 例 招 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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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李 銘 璋 先 生 表 示 ， 在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下 ， 任 何 人

士 豎 設 、 改 動 或 拆 除 招 牌 ， 須 先 向 屋 宇 署 申 請 ， 並 按 照

「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」的「 簡 化 規 定 」 ， 聘 請 合 資 格 建 築

專 業 人 士 及 註 冊 承 建 商 ， 以 展 開 第 I 至 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

程 。  

 

1 8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欲 知 屋 宇 署 是 否 單 靠 市 民 通 知 ， 方 才 知

悉 區 內 有 新 豎 設 的 招 牌 。  

 

1 9 .  李 銘 璋 先 生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的 顧 問 會 於 不 同 時 段 在 區

內 巡 查 ， 如 發 現 有 新 建 的 違 例 招 牌 ， 顧 問 會 向 屋 宇 署 滙

報 ， 並 作 出 適 當 的 跟 進 行 動 。  

 

2 0 .  陳 偉 強 議 員 表 示 ， 政 府 需 有 周 詳 計 劃 處 理 現 存 、 搭

建 中 和 新 豎 設 的 招 牌 。 他 認 為 政 府 應 同 時 處 理 現 存 和 新

豎 設 的 違 例 招 牌 ， 以 免 只 顧 處 理 新 豎 設 的 違 例 招 牌 ， 而

任 由 現 存 招 牌 日 久 失 修 ， 變 得 危 險 。 他 並 建 議 屋 宇 署 考

慮 立 法 ， 規 定 招 牌 擁 有 人 在 大 廈 外 牆 安 裝 招 牌 時 ， 須 向

有 關 大 廈 的 法 團 繳 付 按 金 ， 金 額 須 足 以 支 付 清 拆 招 牌 的

開 支 。  

 

2 1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建 議 政 府 嚴 懲 違 例 招 牌 擁 有 人 ， 並 嚴

格 執 行 招 牌 擁 有 人 須 依 時 限 清 拆 招 牌 的 規 定 。 如 招 牌 擁

有 人 在 限 期 內 仍 不 遵 辦 ， 屋 宇 署 應 盡 早 按「 先 做 後 付 」方

式 ， 先 安 排 政 府 承 建 商 清 拆 有 關 招 牌 ， 再 向 有 關 人 士 追

討 工 程 費 用 ， 以 減 少 棄 置 招 牌 的 數 量 。 她 續 稱 ， 嘉 連 威

老 道 某 商 戶 在 過 去 3 0 年 來 ， 不 斷 在 同 一 街 道 遷 址 ， 每 次

均 於 新 址 豎 設 新 招 牌 ， 舊 址 的 招 牌 則 置 諸 不 理 。 久 而 久

之 ， 該 商 戶 已 在 嘉 連 威 老 道 多 幢 大 廈 外 牆 豎 設 9 個 招 牌 ，

她 希 望 署 方 能 正 視 此 個 案 。  

 

2 2 .  黃 舒 明 議 員 欲 了 解 屋 宇 署 找 出 招 牌 擁 有 人 的 程 序 ，

她 詢 問 署 方 是 否 先 根 據 招 牌 上 的 資 料 找 出 招 牌 擁 有 人 ，

如 找 不 到 招 牌 擁 有 人 ， 便 會 把 通 知 書 寄 給 有 關 大 廈 的 業

主 ； 如 未 能 聯 絡 上 招 牌 擁 有 人 及 業 主 ， 則 會 嘗 試 聯 絡 大

廈 外 牆 擁 有 人 。 她 表 示 ， 若 有 如 此 清 晰 的 程 序 ， 不 明 白

為 何 屋 宇 署 仍 需 花 大 量 時 間 ， 方 能 清 拆 問 題 招 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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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李 銘 璋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屋 宇 署 每 年 會 聘 請 顧 問 和 派 員 定 期 巡 查 有 較 多

招 牌 的 地 區 ， 如 發 現 危 險 的 棄 置 招 牌 ， 會 即 時

處 理 。  

( i i )   屋 宇 署 人 員 一 般 先 根 據 招 牌 上 的 資 料 尋 找 招 牌

擁 有 人 ， 如 因 有 關 資 料 與 公 司 註 冊 處 的 記 錄 不

符 ， 並 未 找 到 招 牌 擁 有 人 ， 有 關 招 牌 將 視 作 棄

置 招 牌 處 理 。  

( i i i )   屋 宇 署 會 視 乎 情 況 ， 主 動 安 排 清 拆 危 險 招 牌 ，

以 消 除 對 公 眾 構 成 的 潛 在 危 險 。  

 

2 4 .  委 員 何 非 池 先 生 表 示 ， 房 管 會 會 議 應 集 中 討 論 處 理

問 題 招 牌 的 政 策 ， 不 應 只 討 論 區 內 個 別 個 案 。 他 認 為 規

定 招 牌 擁 有 人 向 相 關 大 廈 的 法 團 繳 交 按 金 ， 並 在 搬 遷 前

自 行 清 拆 招 牌 ， 方 可 取 回 按 金 ， 是 可 行 的 建 議 。 他 續

稱 ， 屋 宇 署 代 表 在 早 前 的 房 管 會 會 議 上 表 示 ， 署 方 可 能

在 2 0 1 4 年 4 月 1 日 後 增 調 人 手 進 行 招 牌 監 管 工 作 ， 他 欲

知 屋 宇 署 現 時 是 否 已 加 派 人 手 負 責 此 項 工 作 。 他 另 呼 籲

屋 宇 署 人 員 積 極 處 理 區 內 的 危 險 招 牌 。  

 

2 5 .  黃 頌 議 員 表 示 ， 委 員 普 遍 認 為 屋 宇 署 現 時 處 理 區 內

問 題 招 牌 的 進 度 未 如 理 想 ， 他 希 望 署 方 檢 討 現 行 監 管 招

牌 的 措 施 ， 以 提 出 更 有 效 的 解 決 方 案 。  

 

2 6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如 找 不 到 問 題 招 牌 擁 有

人 ， 會 把 清 拆 命 令 發 給 相 關 大 廈 的 業 主 ， 要 求 他 們 代 為

處 理 有 關 招 牌 ， 這 對 業 主 有 欠 公 平 。 他 續 稱 留 意 到 區 內

有 人 在 大 型 招 牌 底 部 掛 上 較 小 的 招 牌 ， 他 欲 知 屋 宇 署 有

何 針 對 性 措 施 處 理 這 類 掛 扣 式 招 牌 。  

 

2 7 .  李 銘 璋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屋 宇 署 在 接 到 問 題 招 牌 舉 報

後 ， 會 派 員 到 場 視 察 ， 以 確 定 招 牌 是 否 有 危 險 。 在 緊 急

情 況 下 ， 屋 宇 署 會 即 時 拆 除 危 險 招 牌 。 對 於 有 僭 在 危 險

的 招 牌 ， 屋 宇 署 會 發 出「 拆 除 危 險 構 築 物 通 知 」， 飭 令 招

牌 擁 有 人 於 1 4 日 內 拆 除 有 關 招 牌 。  

 

2 8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應 加 快 清 拆 有 僭 在 危 險 或

廢 棄 的 招 牌 。 他 詢 問 屋 宇 署 現 時 處 理 問 題 招 牌 進 度 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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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 ， 主 要 是 因 為 法 例 沒 有 賦 權 署 方 人 員 靈 活 處 理 棄 置 招

牌 ， 抑 或 是 署 方 資 源 不 足 所 致 。  

 

2 9 .  李 銘 璋 先 生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有 周 詳 計 劃 處 理 具 僭 在 危

險 和 廢 棄 的 招 牌 。 署 方 人 員 會 盡 可 能 根 據 招 牌 上 的 資 料

找 出 招 牌 擁 有 人 ， 向 其 發 出 「 拆 除 危 險 構 築 物 通 知 」 。  

 

3 0 .  委 員 程 文 梯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小 型 工 程 承 辦 商 向 大 廈 法

團 聲 稱 已 獲 得 屋 宇 署 的「 批 准 紙 」， 可 為 大 廈 進 行 小 型 工

程 ， 實 則 不 然 ， 廣 東 道 金 華 大 廈 便 因 為 這 原 因 ， 致 令 維

修 工 程 延 誤 。 此 外 ， 他 建 議 修 改 法 例 ， 賦 權 屋 宇 署 要 求

招 牌 擁 有 人 為 已 安 裝 的 招 牌 登 記 ， 招 牌 須 經 核 證 安 全 ，

方 可 繼 續 使 用 。  

 

(黃 舒 明 議 員 於 下 午 3 時 0 5 分 退 席 。 )  

 

3 1 .  李 銘 璋 先 生 表 示 ， 招 牌 監 管 制 度 下 的 「 違 例 招 牌 檢

核 計 劃 」 已 於 2 0 1 3 年 9 月 全 面 實 施 ， 招 牌 擁 有 人 須 就 其

招 牌 提 交 安 全 檢 核 及 擁 有 人 的 資 料 ， 並 保 證 妥 善 保 養 有

關 招 牌 ， 且 須 每 五 年 再 核 證 招 牌 結 構 安 全 。 這 制 度 可 促

使 招 牌 擁 有 人 在 遷 出 招 牌 所 在 處 所 時 ， 拆 除 有 關 招 牌 。  

 

3 2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三 ：  要 求 房 屋 署 關 注 海 富 苑 升 降 機 故 障 頻 繁 的 問 題  

(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1 4 / 2 0 1 4

號 文 件 )  

 

3 3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房 屋 署 ( “房 署 ” ) 、 海 富 苑 管 業 處

及 機 電 工 程 署 ( “機 電 署 ” )的 書 面 回 應 (附 件 一 至 三 )已 在 會

前 以 電 郵 方 式 分 發 予 各 委 員 備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︰  

 

( i )   房 署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西 九 龍 及 港 島 三 )曹 佩 卿 女

士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 機 電 署 高 級 機 電 工 程 師 /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1 朱 祺

明 先 生 和 機 電 工 程 師 /升 降 機 及 自 動 梯 / 4 區 子

威 先 生 。  

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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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陳 偉 強 議 員 補 充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3 5 .  曹 佩 卿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海 富 苑 屬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 “房 委 會 ” )轄 下 「 可

租 可 買 計 劃 」 的 屋 苑 ， 已 成 立 法 團 負 責 管 理 苑

內 的 3 座 公 屋 (包 括 海 嵐 閣 及 海 韻 閣 )、 1 座 居 屋

及 苑 內 公 眾 地 方 。 法 團 聘 用 「 創 毅 物 業 服 務 顧

問 有 限 公 司 」 ( “創 毅 ” )負 責 大 廈 的 物 業 管 理 工

作 ， 包 括 監 管 升 降 機 保 養 工 作 。 海 欣 閣 的 大 廈

管 理 工 作 則 由 房 署 負 責 。  

( i i )   升 降 機 承 建 商 每 星 期 為 海 富 苑 的 升 降 機 進 行 一

次 例 行 檢 查 ， 近 期 承 建 商 發 現 升 降 機 部 分 零 件

老 化 ， 已 由 2 0 1 4 年 2 月 下 旬 起 分 階 段 更 換 升 降

機 零 件 ， 預 計 9 月 底 完 工 。  

( i i i )   房 署 及 海 富 苑 法 團 會 密 切 留 意 屋 苑 升 降 機 的 運

作 和 升 降 機 承 建 商 的 服 務 質 素 。  

( i v )   有 關 海 欣 閣 的 升 降 機 ， 房 署 曾 安 排 有 關 承 建 商

在 本 年 4 月 2 3 日 至 6 月 4 日 為 6 號 升 降 機 進 行

改 善 工 程 ， 期 間 該 升 降 機 需 暫 停 運 作 ， 因 此 更

多 人 改 用 5 號 升 降 機 ， 致 令 5 號 升 降 機 間 歇 出

現 故 障 。  

( v )   房 署 已 聯 同 創 毅 和 升 降 機 承 建 商 開 會 討 論 改 善

方 案 ， 並 要 求 承 建 商 加 強 人 手 ， 為 海 富 苑 的 升

降 機 進 行 特 別 檢 查 ， 並 盡 快 更 換 老 化 機 件 ， 減

低 升 降 機 的 故 障 率 。  

 

3 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詢 問 海 富 苑 升 降 機 發 生 故 障 的 原 因 ， 除

機 門 老 化 及 接 觸 器 接 收 訊 號 不 穩 定 外 ， 是 否 亦 與 鋼 纜 老

化 有 關 ； 如 更 換 老 化 機 件 未 能 改 善 故 障 情 況 ， 房 署 應 否

考 慮 更 換 整 部 升 降 機 。  

 

3 7 .  曹 佩 卿 女 士 表 示 ， 承 建 商 如 發 現 升 降 機 部 件 老 化 ，

定 會 更 換 零 件 ， 包 括 更 換 鋼 纜 。  

 

3 8 .  朱 祺 明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 陳 偉 強 議 員 早 於 6 月 已 向 機 電 署 反 映 海 富 苑 升

降 機 故 障 頻 繁 的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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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 機 電 署 在 6 月 2 3 日 及 2 7 日 派 員 到 海 富 苑 了 解

升 降 機 的 運 作 情 況 。 在 巡 查 期 間 ， 署 方 人 員 檢

查 工 作 日 誌 ， 查 明 升 降 機 故 障 的 成 因 、 更 換 機

件 日 期 ， 並 為 升 降 機 部 件 進 行 測 試 。 根 據 記

錄 ， 有 關 承 建 商 沒 有 違 反 《 升 降 機 及 自 行 梯 條

例 》 或 不 按 《 升 降 機 工 程 及 自 動 梯 工 程 實 務 守

則 》 進 行 升 降 機 保 養 工 作 。  

( i i i )   海 富 苑 升 降 機 的 故 障 率 高 出 一 般 住 宅 大 廈 ， 其

中 海 嵐 閣 、 海 韻 閣 及 海 欣 閣 的 升 降 機 在 2 0 1 4

年 3 月 至 6 月 的 故 障 次 數 ， 分 別 為 2 0 次 、 1 6

次 及 1 0 次 。  

( i v )   機 電 署 已 去 信 房 署 及 海 富 苑 法 團 ， 引 用 《 升 降

機 及 自 行 梯 條 例 》第 1 2 條 敦 促 他 們 作 為 該 屋 苑

升 降 機 的 負 責 人 ， 必 須 確 保 該 等 升 降 機 及 其 所

有 相 聯 設 備 或 機 械 保 持 於 妥 善 維 修 狀 況 及 安 全

操 作 狀 態 ， 多 加 留 意 升 降 機 部 件 的 運 作 情 況 ，

並 適 時 糾 正 問 題 ， 減 少 對 使 用 者 構 成 不 便 。  

( v )   機 電 署 人 員 於 巡 查 期 間 向 負 責 保 養 海 富 苑 升 降

機 的 註 冊 承 建 商 蒂 森 克 虜 伯 電 梯 (香 港 )有 限 公

司 及 奧 的 斯 電 梯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了 解 相 關 的 故

障 原 因 ， 得 悉 大 多 涉 及 機 門 運 作 及 訊 號 不 良 的

輕 微 故 障 。 機 電 署 亦 得 悉 房 署 及 有 關 承 辦 商 正

在 海 富 苑 進 行 更 換 升 降 機 零 件 工 程 ， 以 改 善 升

降 機 故 障 問 題 。  

( v i )   機 電 署 會 密 切 留 意 海 富 苑 升 降 機 的 運 作 情 況 ，

以 風 險 為 本 的 原 則 抽 樣 進 行 突 擊 巡 查 ， 監 察 升

降 機 的 負 責 人 及 承 辦 商 有 否 履 行 法 例 的 責 任 ，

以 確 保 升 降 機 的 安 全 操 作 及 妥 善 維 修 。  

( v i i )   屋 宇 署 人 員 在 出 席 房 管 會 會 議 前 ， 曾 向 創 毅 查

詢 涉 事 升 降 機 的 故 障 記 錄 ， 得 知 故 障 率 已 輕 微

下 降 。  

 

3 9 .  陳 偉 強 議 員 表 示 ， 房 署 在 現 階 段 只 要 求 承 建 商 更 換

升 降 機 的 老 化 零 件 ， 他 欲 知 署 方 會 否 考 慮 其 他 改 善 方

案 。 他 另 詢 問 房 署 會 否 因 為 現 時 海 富 苑 升 降 機 承 建 商 的

保 養 工 作 表 現 不 佳 ， 改 與 另 一 公 司 簽 訂 升 降 機 維 修 及 保

養 合 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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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0 .  委 員 何 非 池 先 生 查 詢 ， 房 署 是 否 以 價 低 者 得 方 式 ，

為 轄 下 屋 苑 揀 選 升 降 機 保 養 維 修 商 。  

 

4 1 .  曹 佩 卿 女 士 表 示 ， 房 署 及 法 團 委 託 為 海 富 苑 安 裝 升

降 機 的 承 建 商 負 責 維 修 和 保 養 該 等 升 降 機 ， 以 便 使 用 原

廠 零 件 更 換 舊 損 零 件 。 房 署 和 法 團 會 加 強 監 管 海 富 苑 升

降 機 承 建 商 的 服 務 質 素 。  

 

4 2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海 富 苑 的 升 降 機 故 障 率 甚 高 ，

房 署 應 考 慮 向 有 關 承 建 商 追 究 責 任 ， 機 電 署 亦 應 考 慮 引

入 懲 罰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升 降 機 承 建 商 的 服 務 質 素 。  

 

4 3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欲 確 定 海 富 苑 升 降 機 的 故 障 率 。  

 

4 4 .  朱 祺 明 先 生 回 應 謂 ， 機 電 署 人 員 在 6 月 接 到 陳 偉 強

議 員 的 查 詢 後 ， 翻 查 過 去 三 個 月 的 記 錄 ， 發 現 在 3 月 至 6

月 ， 海 嵐 閣 、 海 韻 閣 及 海 欣 閣 的 升 降 機 故 障 次 數 ， 分 別

為 2 0 次 、 1 6 次 及 1 0 次 。  

 

4 5 .  曹 佩 卿 女 士 表 示 ， 海 富 苑 的 升 降 機 故 障 ， 有 時 是 人

為 導 致 的 。 其 中 一 次 故 障 ， 閉 路 電 視 拍 攝 到 一 名 少 年 在

搭 乘 升 降 機 時 用 腳 踢 門 ， 導 致 升 降 機 故 障 。 房 署 會 加 強

宣 傳 ， 教 育 住 戶 愛 惜 公 物 。  

 

4 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感 謝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參 與 討 論 此 議

項 。  

 

 

議 項 四 ：  其 他 事 項  

 

4 7 .  餘 無 別 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散 會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3 時

4 0 分 結 束 。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 0 1 4 年 11 月 1 3 日 下 午 2 時 3 0

分 舉 行 。  

 

 
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1 4 年 1 0 月  

 



2012-2015 油尖旺區議會  

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  

 

 

要求房屋署關注海富苑升降機故障頻繁的回應  

 

在海富苑由房屋署負責保養的升降機共有 10 部，分別是海欣

閣 1 號至 7 號升降機，海泰閣 1 號至 2 號升降機與及海裕閣 6 號升

降機。  

於本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4 日，本署為海欣閣高層 6 號升降機

進行改善工程，工程期間 6 號升降機需要暫停運作，期間只剩 5

號升降機供高層住戶 (由 29 樓至 40 樓 )使用。由於 5 號升降機使用

率相對提高因而間歇出現故障情況。有見及此，於本年 5 月 19 日

本署聯同管理公司與升降機承辦商開會商討改善方案，要求承辦商

加強人手作特別檢查。隨後升降機故障率也於 6  

於 6 月份，海欣閣升降機先後發生兩次故障，而於現場升降機

門身發現多個腳印，懷疑遭人惡意破壞而引致故障。經翻查閉路電

視紀錄，其中一次故障當日拍攝到一名少年乘搭升降機時用腳踢升

降機門，引致故障發生。基於事態嚴重，已交由警方調查。警方隨

即將涉事少年帶回警署及作出警誡。  

 

現時，本署升降機承辦商繼續每星期一次為本署所管轄的升降

機進行例行檢查及保養維修。本署及聘用的管理公司會密切監察升

降機運作，相關維修紀錄及事故報告，評核升降機承辦商的工作表

現，在與升降機承辦商的例會中聽取匯報及檢討維修工作。本年 8

日 25 日，本署及管理公司與升降機承辦商召開特別會議，檢討日

常及事故維修工作。本署對於升降機的運作及安全一向十分重視，

已指示承辦商必須詳細檢查升降機的狀況，適時更換老化或耗損零

件確保升降機安全運作。近月升降機運作情況已見改善。  

 

 

 

房屋署  

2014 年 8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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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油尖旺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第 14 / 2014號文件

 書面回應 

 

 

2012 至 2015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 

房屋事務及大廈管理委員會  

 

回應有關陳偉強議員要求房屋署關注海富苑升降機故障頻繁的問題 

 

機電署的相應行動  

就海富苑升降機故障的事宜，本署曾先後派員於 2014 年 2 月 25 日、6 月 23 日

及 6 月 27 日到屋苑巡查，並未發現有涉及違反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或不乎

合相關實務守則的情況。根據工作日誌的紀錄及本署調查所得，相關的故障大多

涉及機門運作及訊號不良的輕微故障。本署已發信敦促升降機的負責人及承辦商

應於日常保養時多加留意升降機部件的運作情況，並適時糾正問題，減少對使用

者構成不便。本署亦已向房屋署進一步了解有關故障的情況問題及改善措施，並

會安排突擊巡查，監察升降機的負責人及承辦商有否履行法例的責任，以確保升

降機的安全操作及妥善維修。 

 

 

 

 

2014 年 8 月  

 




